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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方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向清华控股转让电子杂志社全部出资权益的关联交易暨 

预计新增日常关联交易的 

独立意见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

的指导意见》等法律法规及《同方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作为公司的

独立董事，我们认真审阅了公司董事会提供《关于向清华控股转让电子杂志社全

部出资权益的关联交易暨预计新增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基于独立判断立场，现

对本次交易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本次交易中，交易对方清华控股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因此，本次交

易构成关联交易。 
 

2、本次交易价格以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北京卓信大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2013 年 9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出具的评估结果为依据确定。交易价格合理、公允，

不存在损害公司或股东利益的情形。 
 

3、本次交易系为落实国家政策规定要求而实施的交易，且本次交易完成后，

清华控股将与公司签署委托经营管理协议，电子杂志社日常经营仍由公司负责，

原有经营模式不变。本次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况。 
 

4、因《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与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同方知

网（北京）技术有限公司存在支付数据库使用费的日常交易，本次转让完成后，

上述日常交易构成公司新增的日常关联交易。上述新增日常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发

展战略和日常经营，符合商业惯例，遵循了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没有发现

损害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和公司利益的情形。 

 

5、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此项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其表决程序符合有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 

 

综上，我们同意公司本次交易，同意董事会就公司本次交易的总体安排。 

 

 

独立董事签名： 

 

 

 

 

        

2013年12月19日 


